
法国立法构建

首次货币发行监管框架

法国国会于近日通过 《业务转

型和增长行动计划法案》， 法案第

26 条第一次在国内法中规定了首

次货币发行制度 。 首次货币发行

（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

是指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数字加密

货币以筹集资金。 法国还制定了首

次货币发行的监管框架， 以实现交

易安全与鼓励创新的平衡。 一是建

立事前审查机制。 法国将指定专门

机构， 事先审查首次货币发行的交

易文件， 向通过审查的发行人发放

“官方认证书”， 并逐步将 “官方认

证书” 推广成为行业标准， 以打击

不法当事人利用交易进行洗钱犯

罪 。 二是加强交易平台监管 。 当

前， 有部分当事人利用存款平台、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从事诈骗犯罪。

为应对这一情况， 法国将加强对各

类中介平台的审查与监管， 并定期

发布 “黑名单”， 该黑名单上目前

已有 74 家平台。 同时， 鉴于数字

货币交易具有全球性的特点， 法国

还将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世界

性的统一监管制度。 三是鼓励正当

合法交易。 法国于 2018 年 11 月通

过了 《2019 年预算法修正案》， 拟

将数字货币销售所得税从 36.2%降

低至 30%。 法国还将制定法律， 要

求各级银行平等对待首次货币发行

人。 法国拟通过上述措施， 鼓励正

当合法的数字货币交易。

（法语编译： 戴薪颖 信息来

源：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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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存寸土地， 留与子孙耕。 以黄土

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中华民族为了生活在

这片黄土地上的子孙能够生生不息、 繁

衍生存 ， 一直有着人与自然的共生系

统。 然而现代化的不期到来， 一些人见

利忘义 ， 为了金山银山 ， 管它绿水青

山； 为了工厂冒烟， 管它白云蓝天； 为

了开矿挖煤， 管它水草肥美。 当贪欲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开， 欲火中烧的各

路贪利者、 逐利者和套利者蜂拥而至。

于是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 工业化开

发的迅速膨胀， 各种针对大自然的围猎

捕捞和大规模 “破坏性” 建设使得人们

赖以活命的资源极度恶质化， 从而败坏

了自然经济可以依托的生态系统， 原本

大好河山的自然面貌遭到了大规模的破

坏。

好在 2018 年 6 月 16 日 ，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 2018 年 7 月 10 日，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议》。 为了认真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要

求， 全力参与和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形成各部

门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合力， 2018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生态环境部在

北京联合召开座谈会 ， 并专门印发了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

座谈会纪要》， 作为各级司法机关办理

环境污染犯罪的准司法解释。 这一 “座

谈纪要” 被认为是新中国刑法史上最严

厉的环境执法规定。

这次 “座谈纪要” 涉及的内容十分

丰富， 既从大政方针方面深刻阐述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对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

全面部署， 又以加大办理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工作力度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 对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有关问题形

成了统一认识。 通过解读这一 “座谈纪

要”， 我们择其要者作进一步的理解和

领会。

一、 加大了对单位犯罪的认定

刑事司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认定惩罚

一向有雷声大、 雨点小的现象存在。 此

次 “座谈纪要” 统一了认识， 提出办理

单位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应当依法合理

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 重点打击出资者、 经营者

和主要获利者。 为了单位利益， 实施环

境污染行为， 符合一定条件的， 就应当

认定为单位犯罪。 并就应当认定为单位

犯罪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公安机关未

作为单位犯罪移送审查起诉的， 人民检

察院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对于

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 人民检察院只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

的， 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对犯

罪单位补充起诉。 这种严厉性在过去是

没有的。

二、 加强了对犯罪未遂的认定和处
罚

近年来刑事司法由于受犯罪客观主

义理论的影响， 犯罪未遂的案件少之又

少。 这种现象的存在， 严重违背了主客

观高度一致的现代科学主义的刑法观。

此次 “座谈纪要” 一改先前这一现象，

提出对于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非法排

放 、 倾倒 、 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行

为， 由于有关部门查处或者其他意志以

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情形， 可以污染环境

罪 （未遂） 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严厉的

处置手段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和预

防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 对环境污染犯罪与非法经营犯

罪实行择重处罚原则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污染环境犯

罪与非法经营犯罪常常存在着相辅相

存 、 相互助推的关系 。 为了实现全链

条 、 全环节 、 全流程对非法排放 、 倾

倒、 处置、 经营危险废物的产业链进行

刑事打击， “座谈纪要” 形成了统一的

意见： 如果行为人或者与其联系紧密的

上游或者下游环节具有排放、 倾倒、 处

置危险废物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

且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 对行为人可以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污染环境罪和非法

经营罪中， 择一重罪处断， 从而体现了

对环境污染犯罪的严厉打击。

四、 提高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度
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中， 危害公共安

全属于重罪类别， 刑事司法对危害公共

安全犯罪的认定与处置比较慎重。 但此

次 “座谈纪要” 强调现阶段在办理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时必须坚决贯彻重典治理

污染的要求， 对于行为人明知其排放、

倾倒、 处置的污染物含有毒害性、 放射

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 仍实施

环境污染行为放任其危害公共安全， 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 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等

严重后果， 以污染环境罪论处明显不足

以罚当其罪的， 可以按投放危险物质罪

定罪量刑， 这足以反映出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与刑法的直接

贯通。

五、 突出保护长江母亲河需要从重

处罚的情形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长江流

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为

了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 为长江经济带大

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此次 “座谈纪要” 提出对于发生

在长江经济带十一省 （直辖市） 的环境

污染犯罪行为， 可以从重处罚。 “座谈

纪要” 突出对长江流域的特别保护， 会

不会有损法律面前各区域平等的原则？

我们认为不会的， 这是因为在重要的经

济区域实施严重的环境污染犯罪， 必定

会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 从而具有更大

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

给予必要的从重处罚， 完全符合刑罚个

别化的规定， 与法律面前各区域平等的

原则并不相悖。

七、 严格控制不起诉、 缓刑、 免予
刑事处罚的使用

此次 “座谈纪要” 要求各级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深刻认识环境污染犯罪

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正确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 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

功能， 要在全面把握犯罪事实和量刑情

节的基础上严格控制不起诉、 缓刑、 免

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一般不适用不起诉、 缓刑或者免

予刑事处罚： （1） 不如实供述罪行的；

（2） 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的； （3） 犯有数个环境污染犯罪依法

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 （4） 曾

因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罚

或者刑事处罚的； （5） 其他不宜适用

不起诉、 缓刑、 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这同样体现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严厉处

置。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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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执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解读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杨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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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逻辑结构的特点与

问题

作者：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 《民法典

分则各编 （草案）》 的人格权编终于面世， 并且向全国

公开征求修改意见， 不仅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们的充分

肯定， 而且也得到了公众舆论的好评。 这部法律草案植

根于中国独特的实践土壤， 总结了 《民法通则》 实施以

来确认人格权、 保护人格权的丰富经验， 结合时代发展

的需要， 对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权作了比较详细的规

定。 整部草案的逻辑结构严谨、 和谐， 既与 《民法总

则》 的一般性规定相一致， 又与民法分则其他各编相关

内容相一致， 且自身体系完整、 自洽， 重点突出， 是一

部比较成功的法律草案。 该编目前还存在部分逻辑上的

不足， 例如将人格权编规定在分则的第三编， 与 《民法

总则》 第 2 条与第五章规定民事权利类型的顺序不一致

等， 在下一步的修订中应当进一步解决。

【智慧法治】

以“权利束”视角探究数据权利
作者： 闫立东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数据在当今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影响着

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近年来， 对数据权利

的研究蓬勃发展， 逐步明确了数据权利包含了人格权、

财产权、 国家主权三大类权利的基本趋势。 虽然有此趋

势， 但是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权利研究相互割裂， 缺

乏联系， 没有形成数据权利内部统一价值标准与规则的

问题。 应当借以 “权利束” 这一概念， 通过有效 “束

点”， 确定 “权利边界” 的方法， 以数据权利束的视角

对数据权利进行研究。 明确其以数据权利为基础， 集合

多元主体、 多种权利的事实。 规范数据权利束内的权利

组成与权利边界， 阐明数据权利束的价值内涵。 以数据

权利束的价值内涵和权利价值观作为指导， 形成数据权

利束内在权利位阶。 以此形成一种数据权利束确权、 归

集与保护之范式。

【专题笔谈】

罗马法中的客体作伪型诈骗罪向后世的

主体作伪型诈骗罪的演变

作者： 徐国栋 （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

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罗马法确立了客体作伪型的诈骗罪， 以类推

适用盗赃规则的方式处理骗赃， 但没有考虑犯罪人把赃

物交给诚信第三人的可能， 形成法律漏洞， 保罗或 《学

说汇纂》 的编订者填补之， 允许此等第三人免受追索，

由此打开赃物诚信取得制度的大门。 《法国民法典》 采

用 19 世纪形成的主体作伪型的诈骗概念， 同时保留罗

马式的客体作伪型的诈骗概念， 由此形成盗赃、 骗赃处

理的二元体制， 骗赃获得独立。 老 《阿根廷民法典》 同

时使用新旧两个诈骗概念， 但只规定了旧诈骗概念涉及

的赃物的处理， 似乎留有法律漏洞。 而且， 该法典把老

骗赃的处理置于侵权法的框架下， 这样， 就把赃物所有

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降等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恶化了其

地位。 我国是否要在未来民法典中以及未来的民法理论

中区分盗赃与骗赃？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盗窃中无处分

行为而诈骗中有， 盗赃的流通应受到比骗赃的流通更严

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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